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湘教通〔2023〕316号

关于首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
研究项目立项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湘江新区教育局，委厅直属各单位，有关

高校：

根据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湘教发〔2022〕59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和《关于开展首

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23〕

61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我厅组织开展了首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

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。经项目申报、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，批准

1199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（其中重点项目 200项，一般项目

999项），现予以公布（见附件 1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经费使用

我厅设立专项经费对立项项目提供资助，按重点项目每项 6

万元、一般项目每项 2 万元给予支持。项目资助经费主要用于项

目相关的资料购置、数据采集、会议差旅、设备购置、专家咨询、

劳务支出、印刷等方面。各市州和项目责任单位要按照财务纪律

和相关规定，严格项目资助经费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、单独核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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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使用效益。市州、县市区可结合自身实际，为项目开展提供必

要的经费和条件保障。

二、加强项目管理

各市州及项目责任单位应严格按照《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加强

对项目研究过程的管理，及时组织项目开题论证和中期检查。要

督促项目主持人在研究周期内完成，做好结项验收。项目批准立

项后，原则上不得变更项目主持人和研究计划。确需调整变更的，

由项目主持人提出申请，经项目责任单位和市州审批同意后，报

我厅备案。项目管理相关表格见附件 2—5。

三、发挥项目作用

各地各校要以此次批准立项的项目为抓手，充分调动各方力

量，营造浓厚教研氛围，推动教学改革创新，发挥项目在深化教

育教学改革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、培养学生核心素养、落实新课

程理念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促进基础教

育高质量发展。

附件：1. 首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

2. 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开题论证书

3. 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检查表

4. 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项验收书

5 . 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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